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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2016輔大菁英盃高球賽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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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經辦局收款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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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 　 政 　 劃 　 撥 　 儲 　 金 　 存 　 款 　 單98-04-43-04

金 額
新台幣
（小寫）

仟 佰 拾 仟 佰 拾 元萬

2 0 8 3 1

聚沙成塔
感謝關懷輔仁之社會人士及眾多校友的愛護與鼓勵，

讓輔仁大學更為從容在學術研究與教學卓越持續提升與進步，

並於各方領域交出漂亮的成績單。

全球畢業校友逾18萬人，若將豐富的資源累聚，可為母校整體校務發展注入更堅實的基金！

◎各院系所募款計畫書請點閱本校網頁-傳愛輔仁

涓滴細流‧希望永在

輔仁有您‧幸福滿載
涓滴細流‧希望永在

輔仁有您‧幸福滿載

誠摯邀請您參與與響應，共同啟動「聚沙成塔」計畫!

輔仁大學資金室　   捐款專線｜02-2905-3090、2905-3047　   捐款傳真｜02-2901-0727　   地址｜24205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0號

誠摯邀請您與我們一同努力，攜手同心延續優質傳統，創造卓越亮麗的輔仁大學！誠摯邀請您與我們一同努力，攜手同心延續優質傳統，創造卓越亮麗的輔仁大學！

稅法說明

1.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規定捐贈金額在個人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以內可作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

2.依所得稅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捐贈金額在營利事業(公司)所得額百分之十以內可作為當期費用。

3.依私立學校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定對私立學校之捐贈，個人捐贈金額在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

五十以內可作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營利事業(公司)捐贈金額在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內可作為當期費用 。

□參加精英盃高球賽
(4 ,000元/人)

□僅參加晚宴
(1,000元/人)

1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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